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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移为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核查意见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上海

移为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移为通信”或“公司”）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经审慎核查，就公司对外担保额度预计事项，

保荐机构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一、公司担保情况概述 

因深圳移航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移航”）、上海移为通信技术

（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移为香港”）的经营及业务发展需求，公司董事

会同意公司为深圳移航、移为香港提供担保额度合计不超过 10,000 万元，担保

范围包括但不限于银行、金融机构及其他业务合作方申请综合授信、贷款、承兑

汇票、信用证、保理、保函、票据贴现等业务；担保形式包括信用、保证、抵押、

质押或多种担保方式相结合等。担保额度有效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一年。上述担保额度在有效期内可在被担保公司之间按照实际情况调剂使用，公

司实际担保金额以最终签署的协议为准。 

二、担保额度预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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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移为香港最近一期（2023 年半年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资产负债率超过 7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可以豁免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表

格中数据差异均为四舍五入导致。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深圳移航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49891344K 

2、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 万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4、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入驻深圳市前

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5、法定代表人：张瑞 

6、成立日期：2015 年 08 月 18 日  

7、经营范围：通信设备、电子产品、计算机软硬件、仪器仪表、电子元器

件的技术开发与销售（以上均不含限制项目）；计算机软件的开发、设计、制作

并提供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和技术转让；移动通信产品终端及相关电子产

品的生产，销售自产产品；计算机软件及硬件设备、电子产品、仪器仪表、电子

元器件、通讯设备等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或禁止出口的商品

和技术除外）。许可经营项目：移动通信产品终端及相关电子产品的生产；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审批。 

8、与公司关系：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9、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出资比例 

上海移为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万元 100% 

10、最近一年近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度（经审计） 2023年 1-6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9,377.60 3,93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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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总额 5,038.01 1,395.11 

净利润 4,722.64 1,407.90 

项目 2022年 12月 31日（经审

计） 

2023年 6月 30日（未经审

计） 

资产总额 32,605.74 33,733.91 

负债总额 1,981.60 1,633.10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 - 

流动负债总额 1,582.71 1,112.49 

11、深圳移航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各项业务开展

情况正常，具有良好的资产质量和资信状况，本身具有较强的偿还能力。 

（二）上海移为通信技术（香港）有限公司 

1、注册地点：中国香港 

2、注册资本：1,500 万港币 

3、成立时间：2014 年 11 月 18 日 

4、编号：2169748 

5、业务性质：从事通信、电子科技相关技术开发及自有产品的销售 

6、地址：香港湾仔轩尼诗道 338 号北海中心 17 楼 B 室 

7、与公司关系：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8、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出资比例 

上海移为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500 万港币 100% 

9、最近一年近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度（经审计） 2023年 1-6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863.43 1,057.77 

利润总额 -49.15 -155.42 

净利润 -49.15 -15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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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2年 12月 31日（经审

计） 

2023年 6月 30日（未经审

计） 

资产总额 674.73 963.14 

负债总额 368.31 770.50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 - 

流动负债总额 368.31 770.50 

10、移为香港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各项业务开展

情况正常，具有良好的资产质量和资信状况，本身具有较强的偿还能力。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担保事项为 2023 年担保事项的预计发生额，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在

上述对外担保事项实际发生后根据实际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实际提供担保的

金额、种类、期限等内容以签署的协议为准。  

五、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意见 

（一）董事会意见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为公司子公司提供不超过 10,000 万元的担保额度，担

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银行、金融机构及其他业务合作方申请综合授信、贷款、承

兑汇票、信用证、保理、保函、票据贴现等业务，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有利

于保证其业务发展及日常经营资金需求，被担保公司均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业

务开展情况正常，具有良好的资产质量和资信状况，本身具有较强的偿还能力，

担保风险可控，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因此，同意公司本次担保额度预计事项，并

授权公司董事长或其代理人在担保额度内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办理相关手续等，

并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在被担保公司之间按照实际情况调剂使用，公司实际担保金

额以最终签署的协议为准。本次担保额度的有效期为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一年，担保额度在有效期内可循环使用。 

（二）监事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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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决策程序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要求，有利于保证公司子公司业务发

展及日常经营资金需求，担保风险总体可控，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其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

额度预计事项。 

（三）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日常经营及发展的需要，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有助于解决子公司业

务发展的资金需求，对公司业务扩展起到积极作用。被担保公司均为全资子公司，

经营情况稳定，担保风险可控。该事项审议和决策程序符合相关制度和规定，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公司

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事项。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 10,0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 5.93%；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为合并报表以外单位提供担保，也不存

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等情形。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国信证券对公司 2023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事项进行了核查，查阅了公

司董事会材料、监事会材料及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 2023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已经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

已就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有关规定及《公司章程》的要求。 

国信证券对移为通信 2023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移为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张存涛  余东波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7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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